川北医学院大学生医保宣传
一、我校大学生参加南充市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相关文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国办法[2009]11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09]27号)及市级文件精神，于2009年起，我校大学生全部纳入南充市城镇居民基本医保。
二、参保登记及缴费标准
由学校向顺庆区医疗保险管理局统一办理参保登记手续。按照南充市政府文件，属于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的大学生2018年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80元，缴费截止日期2017年10月15日。缴费期限后不再办理新参保手续，后期因病发生的费用自付。
关于部分特殊大学生参保的注意事项：1、每年下实习点的学生在下点前提前缴纳下学年医保费用。2、休学、免学费、学费贷款、补录的学生必须自行到计财处缴纳参保费，否则不能享受医保待遇。
三、统筹结算年度
我市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的统筹结算年度为每学年的9月1日至次年的8月31日。属于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新参保大学生，自办理入学手续并按规定缴纳医保费用之日起设定6个月的医保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间不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四、分级诊疗
1、文件要求
根据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南府办（2014）43号《关于建立完善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意见》，及南充市人社局、卫生局相关文件要求：从2014年12月起，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保定点医院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医院治疗，疑难病、危重病在大医院治疗。
2、参保人员如何选择首诊
城镇参保人员患病时，在当地医保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县级医疗机构（含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和妇幼保健机构）就诊都是基层首诊。如需转上级医院治疗的，应逐级转诊，即首诊医院应选择一级或二级医院，后转三级医院。
3、转院手续的办理
市内（外）参保人员就医需转院治疗时，应遵循“当地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为首诊医疗机构→市内三甲综合医疗机构→市外医疗机构”的分级诊疗程序。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需转院治疗时，由医疗卫生机构出具《四川省医疗机构双向转诊单》，经医疗机构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印章后转院治疗；在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就医需转院治疗时，由医疗机构出具《四川省医疗机构双向转诊单》，经主治医生签字、医疗机构的医保部门盖章后转院治疗。我院职工和学生可先到附二院院或市内县级医疗机构首诊，如需转上级医院治疗的，可开具双向转诊单后转诊。
4、 分级诊疗医保报销政策
医保报销范围：①参保人员住院就医，首诊就近选择居住地或发病时地域所在地的县级及以下定点医疗卫生机构的；②遵循分级诊疗原则就医并有《四川省医疗机构双向转诊单》的；③市内突发危重、急症患者，按“就近、就急”原则选择医疗机构抢救和住院治疗，所选医疗机构开具相应医疗文书的；④65岁以上老年人、0-6岁的婴幼儿、重度残疾人、重症精神病人，按照“就近就医”的原则自主选择定点医疗机构诊治的；⑤因某一种疾病经住院治疗、办理出院手续后，如同一种疾病在原就治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复查（如癌症放化疗、骨折需拆除钢板等）的。
5、医保不予报销范围
①就医患者无《四川省医疗机构双向转诊单》的；②突发危重、急症患者无所选医疗机构相应医疗文书的；③未遵循分级诊疗原则入院签署个人承担所有医疗费用承诺书的；④未遵循分级诊疗原则又拒绝签署个人承担所有医疗费用承诺书的。
6、起付标准计算
参保人员从下级医疗机构转向上级医疗机构，住院起付费按两级医疗机构起付标准的差计算；从上级医疗机构转向下级医疗机构不再计收起付费用。
7、常住市外参保人员首诊及结算办理
常住在市外的城镇参保人员，应先在参保地医保局办理异地居住备案登记。患病需住院的，应首选所在地的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就诊，转上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须遵循逐级转院原则。在四川省医保定点联网即时结算医院治疗的，出院时在就医医院直接结算；在非即时结算医院住院治疗的，按我市现行城镇医保审核要求，备齐报销资料，回参保地医保局报销。

五、住院报销
1、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大学生因疾病住院和特殊疾病门诊发生的医疗费用，按未成年人参加城镇居民的报销办法由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给予报销。报销范围为：城乡居民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上年度全市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6倍。
2、参保地住院起付标准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100元，二级医疗机构300元，三级医疗机构600元。异地住院的起付标准为：市外省内三级医院800元、二级医院400元、一级及一级以下医院200元。省外三级医院1000元、二级医院400元、一级及一级以下医院200元。患精神病、狼疮性肾病、帕金森氏综合症、瘫痪、癌症患者的放、化疗、肾功衰患者的血透、腹透、器官移植患者的抗排异药物治疗、各种伤病引起的植物人的维持治疗、三级以上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特殊疾病，按城镇职工“五定一跟踪”患者管理，门诊治疗费用，按住院规定报销，一年中只扣一次起付标准。报销比例一律上浮5%。
3、在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报销比例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85%，二级医疗机构80%，三级医疗机构70%。
4、本地住院需提交材料住院发票原件；费用清单原件；病历资料；出院证明原件；医院等级证明；医院签字盖章的身份验证证明；转诊转院证明或异地居住证明，病人本人银行卡复印件。直接与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适时结算。
5、外伤住院申报
需提交材料：入院首诊记录；病人身份证（医生签字、医保办盖章）；入院证；入院记录复印件（医生签字、医保办盖章）。办事程序：申报：市内患者须在入院24小时内到医保办事大厅4号窗口填表申报备案（节假日顺延）；市外患者，原则上在24小时内电话申报。受理：医保局稽核2股进行外伤调查、取证，符合政策的纳入医保报销。办理地址: 南充市顺庆区北湖路258号. 联系电话08172801537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冬），15：00—18：30（夏）
6、异地住院费用报销 
大学生寒暑假和符合高校管理规定的实习、因病休学等法定不在校期间，在高校所在地之外就医的，可选择当地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符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医疗费用，按参保地住院规定报销。请事假的学生，因病在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按异地住院报销规定报销。
需提交材料1、医院签字盖章的身份验证证明；转诊转院审批表或异地居住备案表，医院盖章的病历、医嘱复印件；出院证明原件；住院发票原件；费用清单原件；医院等级证明；城乡居民提供建行、城镇职工提供银行卡卡号或存折账户复印件；代理人出具相关关系证明。
办事程序如下：个人持申请材料到医保局办事大厅3号窗口申报，填写《报销医疗费用银行卡、折信息登记表》；待遇审核股审核、录入、计算待遇，报分管领导审批；基金股将款打至申请人银行账户。办理地址: 南充市顺庆区北湖路258号. 联系电话08172801537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上午8：30—12：00，下午14：30—18：00（冬），15：00—18：30（夏）
七、门诊报销
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大学生的普通疾病门诊费用统一纳入我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范围予以解决。实行总额控制，一个自然年度内每人限额50元。川北医学院二附院是我校大学生门诊统筹唯一定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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